附件4

投标人（供应商）关于无利害关系及廉洁承诺书

致：[采购单位全称]
我方（投标人/供应商名称）：                    （以下简称“我方”），拟参与贵单位组织的（采购项目名称/招标编号）：                                      项目的采购活动。
为维护公平竞争的采购环境，确保采购活动的公正性和廉洁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项目采购文件的规定，我方郑重承诺：
一、不存在需要回避的利害关系
[bookmark: _GoBack]我方及我方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授权代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以及与我方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关系或重大影响关系的关联方（以下统称“关联方”）：
1.与贵单位负责本项目采购活动的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包括但不限于：主任、副主任、支部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支委委员及其他同级领导成员）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等规定的应回避的利害关系。
2.上述“利害关系”具体包括但不限于：直系血亲（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近亲属）关系；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近姻亲关系；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如持股、担任顾问、存在债务债权关系等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情形）；曾在贵单位任职或与贵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存在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特定关系；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关系。
二、不存在且承诺不发生不正当利益行为
1.我方及我方关联方从未向贵单位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及其亲属、身边工作人员或其他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人员提供、承诺提供、或企图提供任何形式的财物（包括但不限于现金、礼品、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宴请、旅游、娱乐活动等）或其他不正当利益（如提供工作机会、商业机会等），以谋取在本次采购活动中获得任何不正当优势。
2.我方及我方关联方承诺在本次采购活动过程中及后续合同履行期间（如有），绝不实施上述任何行贿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3.我方及我方关联方未与贵单位中心领导班子成员或其利害关系人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次采购公正性的私下约定、利益交换或其他不正当安排。
三、 承诺配合调查
我方承诺，如贵单位在采购过程中或合同履行期间发现或怀疑存在违反本承诺书的情形，我方将积极配合贵单位或相关监督部门进行的调查核实工作。
四、违反承诺的责任
我方充分理解并同意：
1.如我方违反本承诺书任何一项内容，无论是否对采购结果造成实际影响，贵单位均有权：立即取消我方投标（响应）资格；不授予我方合同（如已中标/成交）；解除已签订的合同（如已签订）；将我方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或供应商黑名单，在法定期限内禁止参加贵单位采购活动；依法依规追究我方的法律责任；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报告。
2.我方因违反本承诺而给贵单位造成损失的，我方愿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五、承诺真实性
我方保证本承诺书所陈述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如有任何隐瞒、虚假陈述或误导性陈述，我方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投标人/供应商（全称及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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